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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星能源 股票代码 0008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正科 杨建峰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

西路166�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

西路166�号

电话 0951-8887882 0951-8887899

电子信箱 lzkmlt@126.com tombeyond@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27,877,484.26 555,016,129.82 643,236,698.43 1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755,385.18 70,841,345.18 108,527,706.70 4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6,188,771.52 67,538,925.36 67,538,925.36 5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6,127,160.32 173,360,837.99 217,433,753.81 40.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92 0.1003 0.1537 42.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92 0.1003 0.1537 42.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2.54% 3.66% 1.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340,691,008.23 7,551,221,245.17 8,966,828,267.79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92,798,965.03 2,878,302,845.18 3,268,743,502.59 -14.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50,1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铝宁夏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0.23% 284,089,900.00 204,766,107.00

阿拉丁能源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9% 15,460,000.00

李川城 境内自然人 0.73% 5,124,622.00

周凯明 境内自然人 0.46% 3,219,967.00

禹凯 境内自然人 0.44% 3,107,180.00

宋岳洪 境内自然人 0.39% 2,744,500.0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

多策略增长

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8% 2,700,000.00

张亚萍 境内自然人 0.36% 2,540,000.00

罗成 境内自然人 0.34% 2,383,321.00

陈莉 境内自然人 0.28% 2,010,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

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周凯明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份2,786,00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39%；股东张亚萍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54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36%。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召开了九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九届二次监事会会议，于2023年4月7日召开了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

议案，并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减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决定将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由 “不超过148,260.00万元” 调整为 “不超过139,454.88万元 （含本

数）” 。

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84号）。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靖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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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召开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21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韩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3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及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年修订）的要求，

为尽可能降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等关联交易的风险， 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2023年6月30日风险评估报告》（天职业字〔2023〕42923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中

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6月30日风险评估报告》（天职业字 〔2023〕42923号） 及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韩靖先生、雍锦宁先生、杨思光先生、王斌先生、汤

杰先生、高恩民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2023年上半年行权评估报告的议案》。

按照《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董事会授权跟踪监督动态调整实施细则》 要求， 董事会对经理层

2023年上半年度行使董事会授权整体情况及效果进行了评估，并形成经理层行权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56万元（含税及差旅费），聘期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续聘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及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24万元（含税及差旅费），聘期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续聘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及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方式：现场+网络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宁夏银

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会议室。

本决议公告第（四）项、第（五）项议案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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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四次监事会决议暨对

2023

年

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召开九届四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21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春雷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及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年修订）的要求，

为尽可能降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等关联交易的风险， 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2023年6月30日风险评估报告》（天职业字〔2023〕42923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中

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6月30日风险评估报告》（天职业字〔2023〕42923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56万元（含税及差旅费），聘期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续聘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24万元（含税及差旅费），聘期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续聘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公司监事会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82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

理（2023年2月修订）》的相关要求，公司监事会现就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如下书面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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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2022年度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2.本次聘任不涉及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3.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对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不存在异议。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1日召开九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

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

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相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前身为1993年3月28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经批准于2000年6月更名为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2012年12月24日财政部财会函[2012]52号批准，于2013年1月18

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

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507单元01室。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也具备从事H股企业审

计业务的资质， 同时也是原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此

外，普华永道中天也在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UK� FRC（英国财务汇报局）注

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 普华永道中天在证券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普华永道中天合伙人数为280人，注册

会计师人数为1,639人，其中自2013年起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364人。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的2021年度的收入总额为人民币68.25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3.70亿

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1.81亿元。普华永道中天的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

108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5.58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等。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在投资者保护能力方面，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

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普华永

道中天近3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及其从业人员近3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

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普华永道中天也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

政监管措施。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合伙人：毕玮多先生有20多年的审计从业经验，为多家国内大型企业及上市

公司提供过审计服务，包括上市及年审、并购重组等，拥有丰富的审计从业经验，为中国注册会计师。

签字注册会计师：陈颖，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自从事审计业务起，为多家国内大型企业及

上市公司提供过审计服务，包括上市及年审、并购重组等，拥有丰富的审计从业经验。

质量复核合伙人：韩宗庆，韩宗庆先生有30余年的审计从业经验，服务过众多企业，为多家国内大型

企业、香港及美国上市公司提供过审计服务，包括上市及年审、并购重组等，拥有丰富的审计从业经验，

为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及马来西亚会计师公会会员。

2.诚信记录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公司的2023年度审计机构，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毕玮多先生、质

量复核合伙人黄翰勋先生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陈颖女士最近3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未因执

业行为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

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公司的2023年度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毕玮多先生、质量复核合伙人黄翰勋先生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陈颖女士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普华永道中天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公司业

务规模、工作复杂程度及拟投入的不同级别审计人员工时，普华永道中天2023年度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整体费用为人民币80万元（含税及差旅费），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56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24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对普华永道中天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

充分调研、审查和分析论证，认为普华永道中天及拟签字会计师具备胜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专业资质

与能力，同意提请公司董事会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

具有从事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资质和专业能力，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

能力。 其拥有证券从业经验，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要求。 我们同意公司续聘普

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普华永道中天在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过程中，能够

遵照执业准则履行职责，工作恪尽职守，为公司提供专业的审计服务。 公司有关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3年

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上述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该事项，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

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4.生效日期

本次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2023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报备文件

1.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证明文件；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基本情况的说明；

5.深交所要求报备的其他文件。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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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3年8月21日

召开的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9月15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9:15至15:00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9月1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3年9月1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202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 案

编 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的议案

√

2.00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为通过。

该议案已经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社会公

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2023年9月14日和2023年9月15日（上午10:00—12:00，下午13:30—14:00）逾期不

予受理。

3.登记地点：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正科 杨建峰

电话：0951-8887899

传真：0951-8887900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

邮编：750021

5.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2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862。

投票简称：银星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9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结

束时止。

议 案

编 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2.00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23-061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披露的提示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总结及相关文件已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及相关发行文件

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大网新 6007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克菲 谢兰妮

电话 0571-87950500 0571-87950500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

软件园A楼15层

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

软件园A楼15层

电子信箱 zdwx@insigma.com.cn zdwx@insigma.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896,624,461.54 6,266,584,219.47 -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38,013,186.67 3,260,331,713.23 2.3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47,784,438.42 1,867,506,256.89 -1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480,083.15 53,600,905.86 -12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863,432.78 36,377,294.58 -16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1,415,098.45 -171,818,271.33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1.53 减少1.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12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1,46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19 94,463,300 0 质押 68,450,000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35 55,000,000 0 无

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3.05 31,294,658 0 无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94 19,949,700 0 无

周文彬

境内自然

人

1.85 18,988,9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4 12,692,595 0 无

李红

境内自然

人

0.67 6,880,800 0 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5 5,608,659 0 无

孙林瑞

境内自然

人

0.46 4,680,000 0 无

肖兴伦

境内自然

人

0.44 4,500,9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600797

编号：

2023-039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4日(星期四)至8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3年8月23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8月31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3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31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公司董事、总裁沈越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许克菲女士，副总

裁、财务总监黄涛先生，独立董事沈林华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8月31日下午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4日(星期四)至8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邮箱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7950500

邮箱：zdwx@insigma.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97

公司简称：浙大网新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84

公司简称：中葡股份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葡股份 600084 *ST中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乔梁（董事长代行职责） 杨轩

电话 0991-8881238 0991-8881238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

电子信箱 qiaoliang@citicguoanwine.com yangxuan@citicguoanwine.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82,193,362.38 1,379,909,517.63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83,858,673.70 1,277,644,682.11 0.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2,329,809.70 96,194,465.70 2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213,991.59 286,861.86 2,06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09,581.68 -3,175,044.5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257,174.10 5,015,613.69 52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852 0.0133 增加0.47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0.0003 1,7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0.0003 1,733.3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84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44.93 504,926,298 0 质押 462,902,700

孙伟

境内自然

人

8.94 100,500,008 0 无 0

熊劭春

境内自然

人

2.84 31,888,800 0 无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83 31,781,091 0 无 0

马秋丽

境内自然

人

2.66 29,925,800 0 无 0

陈晔

境内自然

人

0.77 8,647,400 0 无 0

韩亿阳

境内自然

人

0.52 5,802,000 0 无 0

张玲

境内自然

人

0.49 5,508,200 0 无 0

张军

境内自然

人

0.43 4,834,200 0 无 0

孙岩

境内自然

人

0.35 3,897,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尚在变更中)

变更日期 2023-04-13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www.sse.com.cn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证券代码：

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46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6

月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酒制造》（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现将公司2023年1-6月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3年1-6月主要经营情况

1、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名称 2023年1－6月销售收入 2022年1－6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高档酒 6,872.97 4,762.20 44.32

中低档酒 4,927.17 4,189.66 17.60

合计 11,800.14 8,951.86 31.82

2、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23年1－6月销售收入 2022年1－6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直销（含团购） 1,896.36 3,298.86 -42.51

批发代理-经销商 9,903.78 5,653.00 75.20

合计 11,800.14 8,951.86 31.82

3、按地区分部分类情况：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23年1－6月销售收入 2022年1－6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新疆地区 3,741.32 4,011.28 -6.73

华北地区 3,579.93 1,587.02 125.58

其他地区 4,478.89 3,353.56 33.56

合计 11,800.14 8,951.86 31.82

二、公司2023年1-6月经销商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酒类产品新增经销商42家，退出经销商17家，报告期末共有经销商188家，较2022

年年未增加25家。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